
法律咨询

近日，一张“江西交警
怒砸豪车”的图在江西人
的朋友圈里火了，交警挥
舞着铁锤，一次次击打一
辆奥迪小车，最后还把车
窗给砸碎了。

问：我老公在前几年就
去世了，我一直住在婆婆家，
精心照料孩子和婆婆的饮食
起居，也没再嫁。婆婆在上个
月去世了，留下一处房产。现
在我老公的弟弟以我是寄宿
在他们家为由，认为我没有
继承遗产的权利，请问我尽
到了赡养义务，是否享有继
承权？

答：对于这类问题，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
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
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
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转为第
一顺序继承人。丧偶儿媳、丧
偶女婿与公婆、岳父母之间
本来仅是姻亲，不属于法定
继承人范畴，但前者对后者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转为
第一顺序继承人。这是我国
继承法上的特色制度，是对
丧偶儿媳、丧偶女婿尽了赡
养义务的一种鼓励。

所以，根据上述规定，既
然你为婆婆养老送终，尽了
主要赡养义务，应作为第一
顺序继承人参与继承，享有
相应份额的遗产继承权。而
你丈夫的弟弟以你是寄宿在
他们家为由认为你没有遗产
继承权的说法是不符合法律
规定的。 据中国法院网

丧偶儿媳尽责赡养，
是否享有继承权？

丈夫生前借款
妻子应偿还吗？

问：2016 年 10 月，张某
向朋友田某借款两万元并出
具亲笔署名的借条一份，但
借条之上并没有张某妻子竺
某的签名。天有不测风云，张
某在2016年11月的一场车祸
中意外死亡。竺某作为亡妻，
开始为张某操办丧事。张某的
生前好友田某等人亦赴车祸
现场协助竺某操持张某后事。
其间，田某碍于情理未提出张
某的借款事宜。张某丧事完结
后，田某向竺某提及借款事
宜，但经多次催要，均遭拒付。
竺某虽然承认其夫张某向田
某借款的事实，但坚称该笔借
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

一时间，坊间流言四起，
有的说田某没有义气，竟向
已亡好友的寡妻追债；有的
说竺某没有遵从亡夫遗愿，
妄图抵赖该笔借款。请问根
据法律规定竺某需要偿还其
丈夫生前的借款吗？

答：债权人就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
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本案中，竺某的丈夫张某在
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具欠
田某两万元，有张某出具的
借条为证，且竺某也承认借
款事实。竺某辩称此借款非
用于家庭生活，如果不能提
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则该
欠款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据此，竺某对其已故丈
夫张某具欠田某的欠款两万
元，应承担归还的民事责任。

据《法制日报》

父母监护失职不该仅受道德谴责
因女司机与其母亲发生口

角而赌气将母亲和儿子反锁到
车内，待交警将车内乘客救出时
已长达两小时之久，万幸的是车
内孩子并无生命危险。该事件不
难让人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系
列因父母监管不力而酿成孩子
不幸的惨剧。2月份发生在天津
大悦城的小孩高楼坠落事件直
到现在依然让人心痛，家长无疑
是这些悲剧的受害者，然而父母
的监管失位也难辞其咎。

家长监护不力

是否该受刑罚？

倘若严格适用法律或司法
解释的话，监护人因监管不力导
致孩子重伤或者死亡可能承担
故意伤害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
的刑事责任，但在我国的司法实

践中或许更多从情理的角度看
待这个问题，尚无对失职监护人
进行刑罚处罚的先例。或许是在
这些事件中因监护人同时也是受
害人之一对其施以重刑于心不
忍，个人认为这一点无可厚非。

儿童安全监管

国外有何经验？

或许我们可以汲取国外对
于孩子安全监管方面的一些经
验，适当追责父母监管不力的责
任。比如在美国，尽管各州的法
律不同，但都要求父母不得让特
定年龄以下的孩子独处，如若违
反则很可能被剥夺监护权且面临

“危害孩子安全罪”的起诉；在德
国则明确规定12岁以下孩子不得
单独留家中，否则将受到法律制
裁；在日本保护孩子权益的法规

方面则更加细化，一旦发生虐童
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执法人员可
以传唤监护人并进行调查，事实
严重的将被剥夺父母的监护权。

建议细化相关规定，

强化监护人看管义务

在我国，《刑罚》或《未成年
人保护法》规定的因父母对孩子
监护失职导致的不良后果并无
明文规定，配套制度并不健全，
导致法律适用过于原则。因此，
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将因
家长监护失职而导致的相关责
任细化，从而强化监护人对孩子
的看管义务，尽可能避免因监管
疏忽给孩子造成伤害。

点评律师：胡琳超
北京国浩律师事务所

电话：15652947470

交警砸车救人

江西高速交警“怒砸豪车”救乘客

去年3月6日，59岁的李阿姨
推着自行车从赵大伯身边经过
时，70岁的赵大伯与自行车后轮一
接触，失去平衡摔倒了。这一跤赵
大伯摔得有点疼：小腿骨折，构成
十级伤残。他要求李阿姨赔12万余
元，为此他跟李阿姨对簿公堂。近
日，杭州上城区法院判决了此案。

大伯在庭审时说，那天上午
11点多，他在杭州西湖大道某大酒
店外人行道上与朋友聊天，李阿姨
推行自行车经过他时，车勾住了他，
但李阿姨还继续推行自行车，这造
成赵大伯失去平衡，倒地受伤。

随后，因李阿姨说有事要处
理，就先离开了。赵大伯去杭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赵大
伯左胫骨下端及腓骨上端骨折。
去年3月14日，赵大伯到交警大队
事故中队报案。去年5月10日，交
警大队作出交通意外证明。后经
鉴定，赵大伯构成十级伤残，护理
期建议为150天，营养期建议为90
天。赵大伯认为李阿姨严重侵害
他的权益，故向法院起诉，要求赔

偿医药费、营养费等12万余元。但
是在李阿姨眼中，事情不是这个
样子的。

“当时正好是某大酒店的健
康讲座散场，人多，我在酒店外推
自行车下人行道，我推得很慢的。
我突然感觉自行车后轮有猛烈震
动，等我回过头去看，赵大伯已经
倒地。”李阿姨认为，不存在后轮
勾住赵大伯后，她继续推行自行
车的情形。

并且李阿姨认为，赵大伯聊
天后转身前行时，应看清前面的
情况。“正是他夸张的转身的动
作，导致他碰到了我的自行车后
轮，身体失衡，原因在他自己。”李
阿姨还回忆说，当时赶来交警是
不予处理此事，围观群众也认为
她无过错。

当时赵大伯的同伴让李阿姨
留个地址即可，经赵大伯同意后，
李阿姨就先离开了。所以，李阿姨
认为，赵大伯的起诉事实和理由
缺乏证据，她不存在过错，不应赔
那些钱。

■法官说法

不存在主观故意但应承担客观责任
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意外证明载明，事发经过是赵大伯在大

酒店外人行道上与朋友聊天，李阿姨推行自行车在人行道上经过该处，
赵大伯转身时与李阿姨的自行车后轮相接触，大伯失去平衡倒地受伤。

法院审理认为，大伯和阿姨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本案中，根据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交通
意外证明，大伯和阿姨在主观上均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应根据实际情
况，由两人分担损失。虽大伯主张阿姨存在过错，但未提交充分证据
予以证实，法院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判决，李阿姨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赵大
伯各项损失2万元。 据《杭州日报》

女子跳河遭辱骂 骂人者担责一成
2016年6月19日，于某因琐

事与汪某在 微 信中争吵。汪
某在气头上，就拍了一个双脚
站在河边的照片，发到了自己
的微信朋友圈。于某看见后，并
未安慰和劝阻，而是刺激汪某，
并威胁要将汪某的包从楼上
扔下去。最终，汪某跳进河中
溺亡。

2016年8月15日，汪某父母
将于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
偿汪某死亡导致的各类损失的
40%，共计约33万余元。

法庭上，于某对微信聊天
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他
辩称，汪某自杀的原因，是因
为汪某向家中要钱没要到才跑
了出去，以前汪某就曾多次有
过自杀行为，但均未成功，并
辩称其与汪某只是普通朋友关
系，自己无需承担责任。

针对二人之间是否为男女
朋友关系这一有争议的事实，
法庭准许原告方提出的两名
证人出庭，法官通过证人提供
的二人合影照片、两次火车票
购票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判
定二人关系亲密，并非一般普
通朋友。

法院经审理认为，汪某应
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
受到言语刺激后处置不当，对
自己的生命不加珍惜、不计后
果，应当对于自己跳河溺水身
亡承担主要责任。事发时，于
某并不在汪某身边，但其言行
对汪某最终跳河显然有一定
的刺激作用，判决其对汪某死
亡承担10%赔偿责任，赔偿8 . 2
万余元。

■法官说法

汪某溺亡与于某言语刺激有一定因果关系
该案承办法官认为，根据生活常识，即使于某、汪某二人并非

男女朋友，但二人毕竟在微信聊天中发生争吵，于某在聊天中辱
骂、刺激汪某，其言行与汪某溺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酌
情认定于某承担一成赔偿责任。

据《南国都市报》

老人摔骨折状告路人 法院判赔2万

4月30日11时，江西省公安厅
交管局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七大
队接到求助电话，匝道上有辆奥
迪小车门窗均被反锁，驾驶员不
知去向，车上两名乘客因此被困，
希望高速交警前往帮助。

巡逻民警杨永光、刘卫红迅
速到达现场，发现了车内的两名
被困乘客，一位是年长女性，另
一位是看上去只有1岁大的小男
孩。车内钥匙已经被拔出，驾驶
员不知去向，而车内大人在民警
的指导下还是无法打开车门、降

下车窗。时近正午，高速公路上
的地表温度已经有30摄氏度，被
困在车内的两名乘客已经呼吸
不畅，这样下去很可能出现脱水
症状。

当民警拨通了这辆奥迪Q7
小车的车主电话时，车主却气愤
地说车不是她的，并挂断了电
话。再打时，对方竟关了手机。两
位民警当机立断，决定立即破窗
救人。两位民警和随后闻讯赶来
的被困乘客亲属轮番上阵，直到
换了三把铁锤，这才终于击碎了

车窗，顺利将被困车内的两人成
功救出。这时候，已经是中午1时
许。距离报警时间已经过去了整
整两个小时，而这位小男孩已经
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全身湿
透，被热浪闷得说不出话了。

原来，被困在车内的一大一
小两位乘客，是女司机王某 (化
名)的母亲和儿子。

事发前，年轻妈妈王某本来
是驾车从南昌出发，准备载着母
亲和孩子去往吉安自驾游。结果
半路上王某和母亲发生了口角，

直接就在车里吵了起来。一气之
下，王某干脆就把车子直接停在
了驶出服务区的匝道上，将车子
反锁后，丢下母亲和1岁大的孩子
扬长而去。这时候，回过神来的
王某母亲才发现，车门车窗都被
反锁，不但出不去，而且还密不
透风。

之后，一度“失联”的司机王
某也终于被家人找到并赶来了。
这位“心大”的年轻妈妈知道发
生的事后自责不已，连连感谢交
警的及时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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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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